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
地點：台南市勞工育樂中心-第二會議室(台南市南門路261號)
出席：出席股東及代表股東股份總數計 295,334,401 股
　　　(占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541,591,696 股之 54.53%)

主席：洪水樹董事長　　　　　　　　　紀錄：尤秀萍

列席：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曾光敏會計師
宣佈開會：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總數已達法定股數，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致詞：(略)

報告事項︰
第一案︰九十六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核。(董事會提)
　　　　請參閱附件一之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11頁) 。
第二案︰監察人審查民國九十六年度決算表冊，敬請　鑒核。(董事會提)
　　　　請參閱附件二之審查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14頁) 。
第三案：報告本公司大陸投資情形。(董事會提)
說　明：一、截至九十六年底，本公司經由子公司NANOMAG INTERNATIONAL 

CO., LTD.投資子公司CASTMATE INTERNATIONAL CO., LTD. 再轉
投資子公司CYGNUS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再轉投資大陸
可成科技（蘇州）有限公司美金 33,340,000 元。

　　　　二、截至九十六年底，本公司經由子公司NANOMAG INTERNATIONAL 
CO., LTD.投資子公司CASTMATE INTERNATIONAL CO., LTD. 再轉
投資子公司CYGNUS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再轉投資大陸
可利科技（蘇州工業園區）有限公司美金 76,000,000 元。

　　　　三、截至九十六年底，本公司經由子公司NANOMAG INTERNATIONAL 
CO., LTD.投資子公司STELLA INTERNATIONAL CO., LTD. 再轉投
資子公司LYRA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再轉投資大陸可勝科
技（蘇州）有限公司美金 47,010,000 元。

　　　　四、截至九十六年底，本公司經由子公司NANOMAG INTERNATIONAL 
CO., LTD.投資子公司AQUILA INTERNATIONAL CO., LTD. 再轉投
資子公司CEPHEUS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再轉投資大陸亞
奇拉科技 (蘇州) 有限公司美金 1,120,000 元。

　　　　五、九十六年度公司轉投資之子公司可成科技（蘇州）有限公司、可利科技（蘇
州工業園區）有限公司、可勝科技（蘇州）有限公司與亞奇拉科技 (蘇州)有
限公司對本公司營運獲利有其卓越貢獻。

第四案：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報告案。 (董事會提)
說　明：本公司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7年1月11日金管證一字第09600743455

號函於九十七年四月九日董事會通過修訂「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
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五。

承認事項︰
第一案：九十六年度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九十六年度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

金流量表等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曾光敏、李季珍會計師查
核簽證完竣，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及監察人審查完竣，提請　承認。
(請參閱本手冊第11~29頁)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第二案：九十六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九十六年度盈餘分配擬具分配如下。
　　　　二、擬分派股東紅利共5元，其中股票股利1元，現金股利4元。
　　　　三、本次擬分派員工股票紅利共 3,965仟股，占本次合計盈餘轉增資58,124仟股

比率為6.82 %，若依本公司九十六年度十二月平均市價計算合計總額為新
台幣731,939 仟元；符合主管機關員工分紅不可超過本期稅後純益或可分配
盈餘之一半規定。

　　　　四、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再授權董事會訂定配股配息基準日。
　　　　五、民國九十六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四。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討論事項︰
第一案：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之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案。(董事會提)
說　明：一、為配合公司營運所需，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之部分條

文。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六。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之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案。(董事會提)
說　明：一、為配合法令規定，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之部分條文。
　　　　二、「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七。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盈餘轉增資及員工紅利轉增資發行新股，提請　討論案。(董事會提)
說　明：一、盈餘轉增資：

為強化財務結構，擬優先以九十六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普通股新股54,159,169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以下同)10元，計541,591,690元。並按除權基準日(俟
股東常會通過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訂定)股東名簿記載之各股
東持有股份比例，每仟股無償配發100股，配發不足1股之畸零股份，由股
東自配股基準日起五日內，辦理自行合併湊成1股之登記，其拼湊不足部分
按面額以現金分派並計算至元為止，其不足1股之畸零股由董事會授權董事
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之。

　　　　二、員工紅利轉增資：
為增強員工之向心力，擬以員工紅利轉增資發行普通股新股3,965,000股，
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計新台幣39,650,000元，並授權總經理依員工績效等

指標分配。
　　　　三、本次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相同。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禁止之限制，提請　討論案。(董事會提)
說　明：一、因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在

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爰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擬解除其競業禁止。
　　　　公　司　名　稱 洪水樹先生 洪天賜先生
可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兼董事長 -
成漢熱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兼董事長 -
光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
AVATAR CO., LTD 董事兼總經理 董　　事
HOPPI CO., LTD 董事兼總經理 董　　事
Catcher Technology Phils Inc. 董事兼董事長 董　　事
可利科技(蘇州工業園區)有限公司 - 執行董事兼總經理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本公司為籌募營運資金擬發行增資新股或國內外可轉換公司債案，擬請　討論

案。(董事會提)
說　明：為支應公司未來產能擴充計畫、充實營運資金或其他因應本公司長期發展之資金

需求，並使資金募集管道更形多元化及彈性化，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市場
狀況及公司資金需求狀況，於適當時機依公司章程、相關法令規定及以下說明之
各項辦理原則，選擇以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或於國內辦
理現金增資、或發行國內外可轉換公司債之方式籌措資金，其方式內容說明如下。

　　　　一、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授權董事會辦理原則：
1.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其發行股數以不超過陸

仟萬股為限，並由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於此一額度內視市場狀況調整發行額
度。

2.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發行價格，係依中華民國
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
則」規定，不得低於訂價日本公司普通股於國內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
訂價日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
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除息後平均股價之九成，惟若國內相關法令發生變動
時，亦得配合法令規定調整訂價方式，而鑒於國內股價常有劇烈短期波動
，故其實際發行價格於前述範圍內，授權由董事長依國際慣例、並參考國
際資本市場、國內市價及彙總圈購情形等，洽證券承銷商訂定之，以提高
海外投資人之接受度，故發行價格訂定方式應屬合理。另海外存託憑證發
行價格的決定方式，係以普通股在國內集中交易市場所形成之公平交易市
價為依據，原股東仍得以接近海外存託憑證之發行價格，於國內股市購入
普通股股票，無需承擔匯兌風險及流動性風險，且以本次擬現金增資發行
普通股之上限陸仟萬股計算，佔本公司盈餘轉增資後已發行股數股份總數
之10%，惟在本次增資效益顯現後，可提昇公司競爭力，並嘉惠股東，故
對原股東股權稀釋、股東權益應不致於造成重大影響。

3.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除依公司法第二六七條規定保留發行股份總數
10%由本公司員工認購外，其餘90%擬提請股東會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
條之一規定，提撥對外公開發行，充作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原有價證
券。員工未認購部份，授權由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或列入參與發行海外存
託憑證之原有價證券。

4.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所募集之資金預計用於
擴建廠房、購置設備、海外購料、充實營運資金、轉投資、償還銀行借款
…等一項或多項用，並預計於資金募集完成後三年左右執行完畢，本計劃
之執行預計可強化公司之競爭力，提升營運效能之效益，對股東權益有其
正面助益。

5.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計劃之重要內容，包括發
行價格、發行股數(額度)、發行條件、計劃項目、募集金額，預定進度及
預計可能產生效益等相關事項及其他一切有關發行作業，授權董事會視市
場狀況調整、訂定與辦理，未來如因主管機關核定或基於營運評估或因客
觀環境需要變更時亦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6.為配合本次以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授權董事長或
其指定之人核可並代表本公司簽署一切有關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文件
及辦理相關事宜。

7.本次現金增資案於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辦理發行新股有關事
宜。

8.前述未盡事宜，授權董事長依法全權處理之。
　　　　二、於國內辦理現金增資授權董事會辦理之原則：

1.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其發行股數以不超過陸仟萬股為限。
2.現金增資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實際發行價格將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

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之相關規
定及視發行時之市場狀況授權董事長與承銷商共同議定，並呈報主管機關
核備後發行之。

3.依證券交易法第28 條之1 規定需公開承銷部份之銷售方式，將採公開申購
配售或詢價圈購擇一進行：
(1)若採公開申購配售方式：

除依公司法第二六七條規定保留發行股份之10%由員工按實際發行價
格優先認購外；另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提撥發行股份之
10%對外公開承銷，餘80%由原股東依認股基準日持股比例優先認購
，認購股份不足一股之畸零股由股東自行併湊成整股，其放棄併湊或併
湊不足一股之畸零股授權董事長按發行價格洽特定人認購之。

(2)若採詢價圈購方式：
除依公司法第二六七條規定保留發行股份之10%~15%由員工按實際發
行價格優先認購外，其餘股份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一由原股東放

棄認購權利，全數提撥採詢價圈購方式辦理對外公開承銷。另本公司員
工若有認購不足或放棄認購部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之。

(3)以上公開承銷銷售方式，擬提請授權董事長依法辦理相關事項。
4.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已發行股份相同。
5.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所募集之資金預計用於擴建廠房、購置設備、

海外購料、充實營運資金、轉投資、償還銀行借款…等一項或多項用，並
預計於資金募集完成後三年左右執行完畢，本計劃之執行預計可強化公司
之競爭力，提升營運效能之效益，對股東權益有其正面助益。

6.現金增資計畫之重要內容，包括發行價格、發行股數、發行條件、計畫項
目、募集金額、預定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之效益等相關事項，授權董事會
訂定之。另現金增資各相關事項，未來如因主管機關核定及基於營運評估
或因客觀環境需要變更時，亦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7.本次現金增資案於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另訂認股基準日、繳
款期間及增資基準日等發行新股相關事宜。

8.有關前述第3款之發行方式，如因法令規定變更須配合修正或因客觀環境
而須修正時，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9.前述未盡事宜，授權董事長依法全權處理之。
　　　　三、發行國內外可轉換公司債授權董事會辦理之原則：

1.預計供轉換之股數：以不超過發行當時公司章程未發行額度範圍內為限，
授權董事會於此一額度內視市場狀況及法令規定調整發行額度。

2.本次發行國內外可轉換公司債計劃之重要內容，包括發行利率、發行期間
、發行條件、發行辦法、計劃項目、募集金額，預定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
效益等相關事項及其他一切有關發行作業，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調整、
訂定與辦理，未來如因主管機關核定或基於營運評估或因客觀環境需要變
更時亦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3.為配合本次國內外可轉換公司債之發行，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人士代表
本公司簽署一切有關發行國內外可轉換公司債之文件，及為本公司辦理一
切有關發行國內外可轉換公司債所需之事宜。

4.前述未盡事宜，授權董事長依法全權處理之。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無。
散會

附件一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回顧96年，雖歷經全球政經動盪不安，諸如美國次級房貸風暴、原物料上漲、油價飆
升等事件，使得企業經營的困難度加深。然而可成科技在所有同仁努力不懈與全體股東支
持下，仍維持高度穩定成長。96年度集團營收約新台幣181億元，較95年之151億成長近
20%；集團96年度稅後純益新台幣72億元，較95年度之65億元成長近11%；每股盈餘更
高達13.29元，在全球電子業激烈競爭之微利時代下，能有此佳績，應歸功於各位股東的
支持、公司經營團隊之專注及全體同仁的努力。
 
財務表現 

經營成果(集團)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96年度    95年度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 18,087,477 15,139,185 19%
　　營業毛利 8,702,883 7,905,680 10%
　　營業利益 7,428,058 6,858,540 8%
　　稅前淨利 7,702,484 6,994,289 10%
　　稅後淨利 7,196,800 6,460,871 11%
獲利能力(集團)
　　項   目 96年度 95年度
　資產報酬率（％） 24% 32%
　股東權益報酬率（％） 32% 43%
　占實收資　　營 業 利 益 137% 166%
　本比率％　　稅 前 純 益 142% 169%
　純益率（％） 40% 43%
　每股盈餘（元）        13.29 11.99

研究發展狀況
　　為了維持公司長期的高獲利高成長，不斷地進行技術創新研發以及擴充生產規模，是
我們必然要做的工作。因此，我們除持續加強對新材料的使用與開發及一貫化生產技術之
整合外，也朝向水平整合，進而擴大整體市場規模，增添公司未來的成長動能，以確保公
司在業界的領先地位。
經營方針
　　為客戶提供一次購足之全方位服務能力，秉持「客戶導向」精神，隨時了解客戶之需
求，創新研發，並積極改善現有製程，以降低產品成本。
持續研發投資，研發擴大材質之應用，同時不斷開發新製程及延伸核心技術能力，提供高
階市場之完整方案，以增進產品附加價值。
導入目標與知識管理，落實用才與留才政策，加強內部控制與溝通，提升管理效率和效能
，為下一階段成長築好樁基。

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近年來資訊及消費性電子產品走向輕薄短小及消費意識型態強調環保重要性，再加上
消費者對產品外觀質感要求越來越高的需求下，輕金屬(鈦、鋁、鎂)使用在3C產品上比重
有日廣的趨勢，除電子資訊及消費電子外，通訊器材、機電產品、汽車組件、器材工具及
運動、航太國防等方面因其需求不斷擴增下，使該部分成長率正快速竄升中。
目前鎂合金產業在輕薄短小的3C產品動能下，已形成產能優勢，容易吸引全球3C廠商下
訂單，加上市場需求持續成長，未來仍有持續高度成長之趨勢。由於產品規格之不同、使
用材質之多樣與加工方式之差異，故本公司的鋁鎂合金之預期銷售數量並不具意義。未來
可成將致力於達到超過產業平均之成長。
重要產銷政策
　　建立全球運籌模式，提高接單能力，贏得客戶高度之認同，穩固現有市場，並積極拓
展與世界大廠合作契機，提供客戶一流的服務來滿足其多元化需求，提升市場佔有率。
增加多元製程，持續導入e化管理流程，進行品保認證制度，確保生產效率、效能及品質
與良率不斷改善提升。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就外部競爭環境而言，在3C產品輕量化已成為世界潮流的趨勢下，而鎂合金為所有
結構用金屬中比重最輕者，使其未來需求仍有極大成長空間，產業競爭乃是必然且仍維持
良性互動，本公司仍持續強化競爭優勢，提升核心研發技術，擴充產能並維持產品品質，
達成客戶需求。
　　就國內外法規環境而言，目前世界各國陸續推動電子產品環保相關法案，而本公司一
向推動綠色製程，定能符合法規與世界潮流趨勢。對於未來可能之法律制定與變化，將持
續追蹤更新與遵守，確保股東最大權益。
　　基於總體經營環境益趨複雜，公司於評估各項投資與經營方針時，將參酌產業概況並
觀測總體經濟風向球，審慎評估以選擇最佳之策略。
營運展望與目標
　　隨著資訊產品多功能與輕薄/環保概念之訴求增加，鎂合金或其他特殊合金等輕金屬
材質已蔚為市場風潮與主流。如何透過兩岸分工，以滿足客戶「一次購足」全方位製程技
術能力，與客戶共同成長創造雙贏為我們的目標。
　　未來除仍持續技術深耕以及穩固現有市場外，亦將不遺餘力地研發其他替代性材料之
研發與新製程，期望能維持本公司技術領先優勢。另外，為了集團產能配置需求及策略規
劃，本公司將持續評估設廠及擴充產能之必要性，藉此強化集團發展潛力與並提升競爭力
。可成仍將秉持「創新技術、服務客戶」的思維，我們以成為「世界級輕金屬科技的領導
者」為經營目標，近年來我們憑藉優異績效，已經逐步達成此願景，並持續進步。雖面對
速變的產業與經濟環境，不過我們仍充滿企圖心、信心與決心，堅持高度品質道德，放眼
世界市場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企盼全體股東仍繼續給予支持，並向全體同仁為公司所做
的努力致上十二萬分的敬意。

董事長 : 洪水樹　　　　　　經理人 : 洪水樹　　　　　　會計主管 : 陳美杏

附件二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九十六年度之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表，業經本監察人
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鑒察。

　　　此　　　致

本公司民國九十七年股東常會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凱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珍玫

監察人：黃文杰 

監察人：王明隆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七     年     四     月     十     日

附件三

會計師查核報告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六年及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
國九十六及九十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
，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
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上開財務報表之被投資公司中，有關鑫禾科技公
司之財務報表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財務報表所表示之意見中，有
關鑫禾科技公司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民國九十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對鑫禾科技公司長期股權投資之金額為111,965千元，占資產總額之0.40%，
民國九十六年度對鑫禾科技公司長期股權投資之投資收益為965千元，占稅前淨利之
0.01%。
　　本會計師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
，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
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
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及其他會計師之
查核報告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第一段所述財務
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
則中與財務會計準則相關之規定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可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民國九十六年及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九十六及九十五年度
之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
　　如財務報表附註三所述，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一日起採用財務
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及第三十六號「金融商品之表達與
揭露」，以及各號公報配合新修訂之條文。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九十六年度之合併財務報表，經本會計師查核並出
具修正式無保留意見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六年度財務報表重要會計科目明細表，主要係供補充
分析之用，亦經本會計師採用第二段所述程序予以查核。據本會計師之意見，該等科目明
細表在所有重大方面與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相關資訊一致。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曾　光　敏　　　　　　　　　會 計 師　李　季　珍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台財證六字第0920123784號　　　　　　  台財證六字第0920123784號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七　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會計師查核報告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九十六年及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
產負債表，暨民國九十六及九十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損益表、合併股東
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合併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
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合併財務報表表示意見。上開合併
財務報表之被投資公司中，有關鑫禾科技公司之財務報表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
會計師對上開合併財務報表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鑫禾科技公司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係
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對鑫禾科技公司長期股權投資
之金額為111,965千元，占合併資產總額之0.31%，民國九十六年度對鑫禾科技公司長期
股權投資之投資收益為965千元，占合併稅前淨利之0.01%。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
作，以合理確信合併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合併
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
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合併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
工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第一段所述
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
計處理準則中與財務會計準則相關之規定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可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九十六年及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
民國九十六及九十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經營成果與合併現金流量。
　　如合併財務報表附註三所述，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自民國九十五年一月
一日起採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及第三十六號「金
融商品之表達與揭露」，以及各號公報配合新修訂之條文。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曾　光　敏　　　　　　　　　會 計 師　李　季　珍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台財證六字第0920123784號　　　　　　  台財證六字第0920123784號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七　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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